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研究资助”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积极探索理论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全面提升我省基层社科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努力培养造就一批政治素质高、理论水平强的基层社科理论专家，特设立“基层社科研究资助”项目。

第二条  资助对象为我省各市州社科工作者。资助项目以课题形式为主。

第三条   申请资助的项目应当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兼顾基础理论研究。

第四条  资助项目总额每年200万元，主要用于：

1.课题研究

2.课题评审

3.课题出版

4.编发《领导参阅·市州版》

第五条  资助项目由省社科联与市州社科联共同办理，资助项目总数150个左右。原则上每个市州每年资助课题不超过10个，但资助项目不平均分配，按照项目质量和市州社科联工作情况，经专家评审后予以确定。

第二章  申报与立项

第六条  凡对本市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应用对策研究的课题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可申请立项。

第七条  项目申请人应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项目选题新颖、内容充实、论证充分、方法科学。每个申请者当年只能申报1个研究项目。

第八条  申报人须填写《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资助项目申

报表》，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所在市州社科联。

第九条   资助项目由市州社科联组织申报，市州社科联要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初审。

第十条  省社科联对初审通过项目进行终审，并经省社科网公示后，予以立项。

第三章  管理与结项

第十一条  资助项目必须当年结项。当年未完成或因特殊原因 无法完成的项目予以取消并追回资助经费。

第十二条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省社科联或者委托市州社科联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内容包括课题进度是否符合项目研究计划的要求，项目经费开支是否合理等。
第十三条  立项后不得擅自更改课题内容。凡有需变更事项，须由市州社科联提交书面申请，经省社科联批准后方可施行。

第十四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须填写《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资助项目结项表》，连同文字、图片、音像及其他各种资料报送市州社科联，由市州评审委员会进行初审，然后上报省社科联终审、结题。

第十五条  省社科联与各市州社科联共同主办《领导参阅·市州版》，对于已结项的课题择优刊登。根据验收评审情况，酌情增减市州下一年度项目数量。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  “基层社科研究资助”项目经费为10000元/项/年，由省社科联按申报项目分期拨付，市州社科联监管使用。立项后先期拨付一半经费，结项后拨付剩余款项。

第十七条  项目经费的使用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并接受单位的财务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